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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达成和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 21 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

境”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节能”、

“甲方”或“原告”）与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能源”、“乙方”

或“被告”）签订了对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节能”或

“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浙江节能将持有的天津

节能 6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水发能源。水发能源受让标的股

权转让价格（含税价）为人民币 39,000 万元，同时按照受让标的股权对应的浙

江节能享有的对目标公司债权转让款（以下简称“目标债权款”）为人民币

39,000 万元，合计水发能源应付浙江节能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 78,000 万元。协

议约定价款支付： 

（1）第一笔转让款：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同日，乙方同意监管账户

内资金归甲方所有，并划至甲方指定的账户。 

（2）第二笔转让款：自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 90 日内，乙方向甲

方支付第二笔款项，支付金额为本次交易总价款的 40%，金额 31,200 万元。 

（3）第三笔转让款：自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 180 日内，乙方向

甲方支付第三笔款项，支付金额为本次交易总价款的 20%，金额 15,600 万元。 

（4）第四笔转让款：自标的股权过户完成日起满壹年，甲方完成下述事项，

并经乙方确认后，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总价款款的 30%，金额 23,400 万元；

如在前述时间内未完成约定事项，则应于下述事项完成日起 5 个工作日支付。 

甲方负责取得永济市人民政府、长垣县人民政府同意将特许经营权归属于永

济盾安、长垣盾安的相关文件。 



协议约定：水发能源未按照本协议约定付款，每延迟 1日按照到期应付未付

款额的万分之一向浙江节能支付违约金。 

标的股权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完成过户给水发能源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水发能源按约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 7,800 万元；后陆续支付了第二笔转让款中的

21,500 万元，尚欠 9,700 万元未按约支付；第三笔转让款亦未按约支付。除第

四笔转让款 23,400 万元尚未满足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水发能源到期应付未付

交易价款总计 25,300 万元。故浙江节能以水发能源拖欠到期应付未付交易价款

及按约产生的相应迟延付款违约金为由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杭州中院”）提起诉讼并获准立案，案件编号“（2021）浙 01 民初 232 号”（以

下简称“本案”）。 

二、本次达成和解的情况 

浙江节能于 2021 年 5 月 21日收到杭州中院送达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就

本案达成和解，主要内容如下： 

被告同意向原告支付 25,300 万元交易价款，具体于双方在法院签署调解笔

录当日支付 4,000万元；剩余 21,300万元于双方在法院签署调解笔录之日起 90

天内付清，被告按每隔 30 天支付一次、共分三笔付清，每笔付款金额分别为：

7,100 万元、7,100 万元及 7,100 万元。 

原告于收到第一笔款项 4,000 万元的同日，向法院提交申请解除除对盾安

（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 65%股权的查封以外的所有财产保全措施；原告于收

到本调解书项下全部款项的同日，向法院提交申请解除对盾安（天津）节能系统

有限公司 65%股权的查封。 

被告未按调解书约定如期足额支付任一笔应付款项，视为调解书项下全部未

付款项提前到期应付，原告有权就调解书项下被告全部应付款项（扣除已实际支

付部分）一并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同时，被告应自逾期未付款项对应逾期日起以

被告全部应付款项（扣除已实际支付部分）为基数按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

定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至实际付清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浙江节能已实际收到调解书约定的两笔转让价款金额分别为

4,000 万元、7,100 万元及由第三方代为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用等合计 1,174.30万元。 



三、本次诉讼和解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和解未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有利于加快

资金周转、降低债权收回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5月 25日 


